
关于 2024 年度采购燃油供应商的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为确保采购人工作的正常开展，结合采购人油品实际需求，拟对所属

油品（国 VI 0#柴油、粤 VI 92#、95#汽油）进行采购。年度采购实际金额不超

过采购预算金额。本次招标将确定 1家中标人，为广州市黄埔区环卫美化服务中

心生产作业用车提供加油服务。纳入本次服务范围的主要为广州市黄埔区环卫美

化服务中心名下的所有车辆及合同期内新增的车辆含生产作业车辆。各中标人应

严格按照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为采购人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本次采购产品为非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

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供应商须具有有效期内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提供证书扫描件。

（二）供应商提供的油品来源合法，供应商应为 2024 年度广州公务车定点

加油服务商范围内。

（三）服务期限：合同生效之日起壹年或结算金额累计达到本项目采购预算

金额时合同提前终止。

（四）项目采购预算金额：

本项目采购金额为 2300 万元。（最终金额以区财局审批通过为准）

（五）★供应商须承诺所提供的油品：

1．0#柴油：符合 GB 19147-2016《车用柴油》

2．92#汽油：符合 GB 17930-2016《车用汽油》

3．95#汽油：符合 GB 17930-2016《车用汽油》

二、基本要求

（一）不论何种情况，24 小时内环卫生产作业用车进入加油站加油，均能

受到良好的加油服务。

（二）保证上述车辆加油时场地畅通，做到加油及时。

（三）所有加油操作人员能文明用语，礼貌对待车辆驾驶员。

（四）认真做好对加油员的监督，不允许用容器加油，杜绝人情油的现象发

生。

（五）不因用户车辆的多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六）供应商提供的油品数量必须保证每天都能满足采购人的需求，特别是

油品紧缺时也要力争保证采购人每天的正常需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供加油服

务，确保环卫生产作业)。结算金额以中标后实际供货的数量为准，在合同期内

采购人实际采购的结算金额少于预算金额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七）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中标业务转让给他人或者单位，如发

生转包或分包，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八）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储备能力、送货能力（油品运输、装卸、

油料计算等方案）、货物紧缺时的供应保障措施、服务方案（质保期限长短、内

容、服务响应时间等）。

三、油品质量及要求

（一）供应商提供的 0#柴油油品和 92#、95#汽油油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公布的 GB 11122—2006《柴油机油》、符合 GB 17930-2016《车用汽

油》、符合 GB 17930-2016《车用汽油》的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

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

（二）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所供应油品不定期不限次抽检。若经相关部门鉴

定确立存在问题时（以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指定检测部门抽检油站油品检验结果为

基准），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支付，并由供应商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三）★供应商承诺在采购人作业车辆行驶必经路段设置加油点为采购人提

供加油服务，具体设置路段如下：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丰乐北路、开创大

道、开泰大道、开发大道或附近约 2公里范围内路段，知识城凤凰三路附近约 5

公里范围内。加油点必须是供应商自有或非自有的合法固定加油点以及合法撬装

加油点（采购人不提供撬装加油点用地）。供应商承诺若加油点在合同签订之日

还未设置好，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天内完成加油点的设置。

（四）供应商提供加油卡给采购人，加油卡实行一主多副卡（具体以实际需

求核定），签订合同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根据采购人的书面需求办理加油卡，所

有加油卡设置密码、限制油品。采购人会派一名工作人员监督管理车辆加油，供

应商工作人员确认加油卡、车牌号相对应后再加油。

（五）当采购人出现加油卡丢失或损坏时，供应商负责更换新的加油卡，并

将丢失或损坏的加油卡剩余金额转入更换后的新卡。合同后期加油卡数量有新增



需求的，供应商需无条件满足。

（六）每个加油站点需为采购人提供专门的加油通道，避免站点内出现排队

加油高峰，保证采购人车辆用油以及调度上能保持灵活机动。

（七）供应商提供的加油点需提供 24 小时运营并提供加油服务，保证采购

人车辆所需油品的供应，另外供应商需在采购人停车场（1）黄埔车场（广州市

黄埔区港湾西三街 148 号）、（2）西区车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南路 13

号）（3）科学城转运站（广州市黄埔区科塱路）附近，（4）知识城凤凰三横路停

车场附近，各联系一个已建成的正常营业的加油站作为备用加油点。若在用的加

油点出现以下情况，供应商及时联系采购人前往备用加油点，启用备用加油卡加

油：

（1）供应商加油点未设置好，不能提供加油服务；

（2）加油点加油设备出现故障不能提供加油服务；

（3）加油点没有油品储备，油品供应不能满足采购人需求；

（4）由于台风、洪水等不可抗力因素，加油点不能提供加油服务；

（5）其他由于供应商原因导致加油点不能提供加油服务。

四、计价方式

（1）供应商报统一的折扣（%），0＜折扣≤97%，且该折扣必须为固定数值，

不接受区间报价（如 80%～90%）。

（2）服务期内成交加油站按“P0×折扣”与采购人进行结算。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零售挂牌价为 P0。如果服务期间油站零售价格高于 P0×

折扣，以 P0×折扣作为合同基准价结算；如果服务期间油站零售价格不高于 P0

×折扣，以油站零售价格作为合同基准价结算。

（3）供应商在进行调整油价之前，应将调整油价通知提供给采购人，调整

后价格按政府批文日期执行。

五、结算方式

（一）采购人的生产作业用用车实行预充值方式或先加油后结算的赊销方式

两种方式进行结算，实行月结。投标单位参加投标时需确认其中一种结算方式。

1、采购人实行预充值加油卡方式，采购人在供应商加油站加油按约定的价

格进行结算。供应商按照双方约定的价格，根据采购人加油卡清算月（供应商系



统清算时间）加油数量（升）计算金额。

2、采购人实行先加油后结算的赊销方式，供应商每月根据用油量供应商给

予采购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每个自然月为一个结算周期，结算对账后 5天内供应

商将实际使用油料情况明细表、发票一起提供采购人，采购人自收到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遇国家法定节日顺延）。

（二）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提供的生产作业用车车辆资料及要求办理供应商的

加油 IC 卡，使用 IC 卡为采购人车辆加油。IC 卡按采购人资料要求设置限油品，

凭密码加油，并配合采购人做好车辆加油监督管理。

（三）供应商负责提供实际使用油料情况明细表（即：每台车辆的加油明细

及汇总金额）供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确认，待双方核对一致并盖章确认。

（四）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油款情况开具发票，如采购人需要变更税票类型，

提前以书面形式（盖单位公章）通知供应商。经确认后的书面通知作为合同补充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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